
证券代码:603800� � � � � �证券简称:道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6

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苏州相城区太平街道兴太路道森公司二楼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９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５６

，

００４

，

５００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７５．００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舒志高主持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等的规定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

，

出席

４

人

，

董事邹利明先生

、

董事乔罗刚先生

、

独立董事韩

学功先生

、

独立董事张玉虎先生

、

独立董事方新军先生因公缺席

；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１

人

，

监事孟爱民女士

、

监事宋克伟先生因公缺席

；

３

、

董事会秘书张新玉出席会议

；

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５６

，

００１

，

３００ ９９．９９ ３

，

２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２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５６

，

００１

，

３００ ９９．９９ ３

，

２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３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５６

，

００１

，

３００ ９９．９９ ３

，

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０ ０．００

４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５６

，

００１

，

３００ ９９．９９ ３

，

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０ ０．００

５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５６

，

００１

，

３００ ９９．９９ ３

，

２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６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５６

，

００１

，

３００ ９９．９９ ３

，

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０ ０．００

７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５６

，

００１

，

３００ ９９．９９ ３

，

２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８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５６

，

００１

，

５００ ９９．９９ ３

，

０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９

、

议案名称

：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５６

，

００１

，

３００ ９９．９９ ３

，

２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７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２０

，

２８１

，

３００ ９９．９８ ３

，

２０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８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０

，

２８１

，

５００ ９９．９８ ３

，

００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９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２０

，

２８１

，

３００ ９９．９８ ３

，

２０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

三

）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１０

、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１０．０１

李文莉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８７ ９９．９９

是

（

四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７

、

８

、

９

为单独统计中小股东投票结果的议案

，

投票情况见

“（

二

）

涉及重大事

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国浩律师

（

北京

）

事务所

律师

：

程贤权

、

李懿雄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

的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

《

公司

》、《

股东大会规

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３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450� � �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2016-061

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世纪中心召开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

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

。

本次会议的

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王瑜女士主持

，

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见证

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采取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投票审议

，

其中网络投票中的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网络投票中的互联网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一

）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下同

）

共

２５

人

，

代表股份

２６８

，

３９０

，

６１８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１６．６５９７％

。

１

、

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

人

（

代表

３

位有表决权的股东

），

代表股份

２４６

，

０１２

，

５０７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１５．２７０６％

。

２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２

人

，

代表股份

２２

，

３７８

，

１１１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１．３８９１％

。

（

二

）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

本次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共

２４

人

，

代表股份代表股份

２２

，

５３４

，

１１１

股

，

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１．３９８７％

。

１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２

人

，

代表股份

１５６

，

０００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０９７％

。

２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２

人

，

代表股份

２２

，

３７８

，

１１１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１．３８９１％

。

二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

议

案

５

、

８

为特别决议

，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且

４

、

５

、

６

、

７

、

９

议案系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本次会议已对中小投资者的

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１

、

审议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６８

，

３９０

，

６１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２

，

５３４

，

１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２

、

审议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

＞

及摘要的议案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６８

，

３９０

，

６１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２

，

５３４

，

１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３

、

审议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６８

，

３９０

，

６１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２

，

５３４

，

１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４

、

审议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６８

，

３８９

，

４１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９９６％

；

反对

１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４％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２

，

５３２

，

９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９４７％

；

反对

１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５３％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５

、

审议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６８

，

３９０

，

６１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２

，

５３４

，

１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６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５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６８

，

３８９

，

４１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９９６％

；

反对

１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４％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２

，

５３２

，

９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９４７％

；

反对

１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５３％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７

、

审议通过

《

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下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的议案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６８

，

３９０

，

６１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２

，

５３４

，

１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８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６８

，

３９０

，

６１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２

，

５３４

，

１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９

、

审议通过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６８

，

３９０

，

６１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２

，

５３４

，

１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１０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６８

，

３９０

，

６１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２

，

５３４

，

１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

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

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表决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２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5月 16日

证券代码:600203� � � � � � �股票简称:福日电子 编号:临 2016-020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迈锐光电有限公司原股东不能按时履行业绩补偿承诺暨后续承诺履行计划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批准福建福日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与陈泽波等相关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的议案

》、《

关于

批准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陈泽波等相关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股权转让协议书

之补充协议

〉

及

〈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

的议案

》。

根据

《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

的约定

，

陈

泽波

、

陈涛

、

石建功

（

以下简称

：“

陈泽波等相关方

”）

承诺

：

如本次交易在

２０１３

年度实施完

毕

，

交易完成以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福日电子

”）

所购买深圳市迈锐

光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迈锐光电

”）

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为准

，

陈泽波等相关

方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迈锐光电应达到以下业绩目标

：

１

、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三

个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扣除非经常损益

）

分别不低于

３

，

０００

万

元

、

３

，

５００

万元和

３

，

９００

万元

。

２

、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三个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扣除非经常损益

）

合计数不低于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

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

迈锐光电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业绩承诺数 实际盈利数 差异数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３８８．００ ３８８．００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３

，

５００．００ ３

，

６３７．３１ １３７．３１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３

，

９００．００ ２

，

６５０．５４ －１

，

２４９．４６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三个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合计数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６７５．８５ －２

，

３２４．１５

根据上述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

１

、

迈锐光电

２０１５

年度实际盈利数低于业绩承诺数

，

差异

１

，

２４９．４６

万元

，

陈泽波等相

关方对迈锐光电的

２０１５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

。

２

、

迈锐光电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实际盈利数合计数低于业绩承诺数

，

差

异

２

，

３２４．１５

万元

，

陈泽波等相关方对迈锐光电的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三个年度合计

的业绩承诺未实现

。

３

、

陈泽波等相关方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为

２

，

３２４．１５

万元

。

根据

《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

应在迈锐光电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第

１０

个

工作日后

３０

天内以现金方式补足三年期合计实际盈利数与三年期合计承诺业绩之间的

差额

，

即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４

日前将业绩承诺补偿款

２

，

３２４．１５

万元支付至公司指定的银行

账户

。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２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向陈泽波等相关方发出业绩补偿

《

告知函

》、《

二次告知函

》，

持续督促其在规定时间内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

公司于日前收到

陈泽波等相关方

《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的回复函

》，

其表示因个人原因

，

无法按时支付业绩

承诺补偿款

，

但均保证继续履行业绩承诺

，

并提出后续承诺履行计划

：

即在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将业绩承诺补偿款一次性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

并支付相应利息

。

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

，

公司将持续督促陈泽波等相关方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

务

，

催促其尽快支付业绩承诺补偿款

，

并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及时履行审议及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5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386� � � � �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6-041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可能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天原集团

”）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暨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议案

，

天原集团拟以非公开方式发行股票

由天原集团第

１

期员工持股计划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以下简称

“

天原资

管计划

”）

和成都胜恒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胜恒科技

”）

以现金认

购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

天原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

议公告

》）

二

、

若发行成功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截止公告日

，

宜宾国资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７．５２％

股份

，

为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为宜宾市国资委

。

胜恒科技实际控制人何文军间接持有上市公

司

５９３．１９８９

万股股票

，

股权占比为

０．８８％

，

公司本次拟向胜恒科技非公开

发行股份数量区间为

１９

，

６７０

万股

－２２

，

７００

万股

（

含

），

以胜恒科技拟认购

本次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下限

（

即

１９

，

６７０

万股

）

测算

，

本次发

行成功后胜恒科技及其实际控制人何文军将持有上市公司

２２．５５％

股份

，

宜

宾国资公司持有上市公司

１３．０９％

股份

，

胜恒科技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

东

。

鉴于何文军先生为胜恒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将变更为何文军先生

，

本次发行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

三

、

其他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

》

和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相关信息详见于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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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公司水泥厂会议室

（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汉庄

镇小堡子

）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８１

，

２２１

，

７００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４．４０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加网络投票方式

，

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公司董事长刘志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

，

出席

７

人

；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３

人

；

３

、

董事会秘书杨庆宏先生出席会议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１

，

２２１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

议案名称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１

，

２２１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１

，

２２１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１

，

２２１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１

，

２２１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６

、

议案名称

：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５

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１

，

２２１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７

、

议案名称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所持新疆众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份处置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１

，

２２１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８

、

议案名称

：

关于

２０１６

年申请授信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１

，

２２１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６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５

年度述职报告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

会对所持新疆众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处置的议案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８

关于

２０１６

年申请授信事项的

议案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

，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云南天途律师事务所

律师

：

陆燕燕 李宇涛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

本次大会

的提案

、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大会

通过的议案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云南天途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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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广东省普宁市科技工业园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药生产基地二期综合楼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７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

，

７１１

，

２３０

，

９１２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８．７４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马兴田先生主持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

，

出席

９

人

；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３

人

；

３

、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

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７１１

，

２２７

，

１１２ ９９．９９ ３

，

８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２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７１１

，

２２７

，

１１２ ９９．９９ ３

，

８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３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７１１

，

２２７

，

１１２ ９９．９９ ３

，

８００ ０．０１ ０

４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７１１

，

２２６

，

７１２ ９９．９９ ３

，

８００ ０．０１ ４００ ０．００

５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７１１

，

２２７

，

１１２ ９９．９９ ３

，

８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６

、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优先股股息的派发预案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７１１

，

２２６

，

７１２ ９９．９９ ３

，

８００ ０．０１ ４００ ０．００

７

、

议案名称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７１１

，

２２６

，

７１２ ９９．９９ ３

，

８００ ０．０１ ４００ ０．００

８

、

议案名称

：《

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７１１

，

２２７

，

１１２ ９９．９９ ３

，

８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９

、

议案名称

：《

关于拟发行债务融资产品的议案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７１１

，

２２６

，

７１２ ９９．９９ ３

，

８００ ０．０１ ４００ ０．００

１０

、

议案名称

：《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７１１

，

２２７

，

１１２ ９９．９９ ３

，

８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二

）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５％

以上普通股股东

１

，

３３７

，

７４８

，

５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持股

１％－５％

普通股股东

３５１

，

３６２

，

１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持股

１％

以下普通股股东

２２

，

１１６

，

３９２ ９９．９８ ３

，

８０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其中： 市值

５０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２

，

１２８

，

８７９ ９９．８２ ３

，

８０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０

市值

５０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１９

，

９８７

，

５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三

）

涉及重大事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２

，

１１６

，

３９２ ９９．９８ ３

，

８００ ０．０２ ０ ０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２

，

１１６

，

３９２ ９９．９８ ３

，

８００ ０．０２ ０ ０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２２

，

１１６

，

３９２ ９９．９８ ３

，

８００ ０．０２ ０ ０

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２２

，

１１５

，

９９２ ９９．９８ ３

，

８００ ０．０２ ４００ ０

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２２

，

１１６

，

３９２ ９９．９８ ３

，

８００ ０．０２ ０ ０

６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优先股股息的派发预案》

２２

，

１１５

，

９９２ ９９．９８ ３

，

８００ ０．０２ ４００ ０

７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审计费用的

议案 》

２２

，

１１５

，

９９２ ９９．９８ ３

，

８００ ０．０２ ４００ ０

８

《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具

体事宜的议案》

２２

，

１１６

，

３９２ ９９．９８ ３

，

８００ ０．０２ ０ ０

９

《关于拟发行债务融资产品的议案》

２２

，

１１５

，

９９２ ９９．９８ ３

，

８００ ０．０２ ４００ ０

１０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２２

，

１１６

，

３９２ ９９．９８ ３

，

８００ ０．０２ ０ ０

（

四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国证监会

《

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及

其他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议案

１０

为特别决议事项

，

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赞成票通过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国浩律师

（

广州

）

事务所

律师

：

李彩霞

、

邹志峰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和康美药业章程

等相关规定

，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国浩律师

（

广州

）

事务所关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17日


